
南京市溧水区 2018 年公开选调优秀教师公告

为切实解决我区金陵中学溧水分校、游府西街小学溧水分校等中小学的师资问题，进一

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溧

水区教育局面向区外公开选调 30 名编制内优秀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岗位与名额 

小学：各学科 12 人 

初中：各学科 18 人 

本次公开选调报名不到具体学科，根据公开选调岗位的报名情况，采取合并公开选调岗

位名额的办法。 

本次公开选调相关信息在溧水教育信息网（www.njlsedu.cn）、南京溧水区政府网

（www.njls.gov.cn）发布。 

 二、选调范围 

溧水区外教育系统中小学编制内且符合选调条件的优秀教师。 

 三、选调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无不良师德记录。

2．取得校、区（县）、市、省级综合性或专业性荣誉，有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平，教育

教学工作业绩优秀。 

3．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应与任教学科相近或相符，并持有相应学段及学科教

师资格证书。 

4．有 3 年及以上任教经历，年龄在 40 周岁及以下（1978 年 5 月 31 日以后出生） ；

省内具有县(市、区)级及以上学科教学带头人称号或省外与之相当的各类名特优教师，年龄

可放宽到 45 周岁及以下。 



    5．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体检合格，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6.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近三年年度考核有基本合格(基本称职)或不合格（不称职）情况的； 

  （2）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涉嫌违法违纪正在被审查、调查的人员；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况。 

    四、选调程序 

    （一）报名 

    1．先信函报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应聘人员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送到 lsjyjrjk@163.com。 

    2．后现场报名。经初审通过后再现场审核原件并提交复印件，时间：2018 年 7 月 4 日

- 5 日；地点：南京市溧水区教育局 8 楼人事教育科（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西路 12

号）。 

    3.报名材料含报名表及以下材料复印件：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专业

技术职称证书、各种荣誉证书和能够证明自己教育教学能力的其它材料复印件(复印件概不

退还)。报名表在溧水教育信息网（www.njlsedu.cn）下载。 

    4．应聘人员年龄、资格、职称、荣誉称号认定时间为报名截止日。报名人员按规定时

间报名，逾期不再办理。对提供虚假材料、虚假工作经历、虚假身份的报名者，一经查

实，立即取消选调资格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由区教育局、人社局共同负责，对报名人员的年龄、学历、职称、荣誉、业绩材料

等进行审查。 

    (三)业务考核 



    本次公开选调优秀教师，业务考核采取简化程序、直接面试的方式，面试由溧水区教

育局在区人社部门指导下，根据公开选调的有关规定，按批准后的面试方案统一组织实

施。 

    （1）面试人选：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参加面试，面试人员名单和面试有关要求 7 月上旬

在溧水教育信息网公布。 

    （2）面试形式：面试采用上课或说课、问题答辩和基本功考核的形式，面试成绩总分

为 100 分，合格线为 60 分。其中说课或上课占面试成绩的 60%，问题答辩占面试成绩的

20%，基本功考核占面试成绩的 20%。 

    (四)体检、考察 

    面试结束后，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需求数 1∶1 的

比例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并组织体检。 

   参加体检人员须在体检前向区教育局提交本人工作单位同意选调的证明，不能按时提

交本人工作单位同意选调证明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 

    体检合格人员，由选用单位及主管部门对其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以及与应聘岗

位相关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进行考察。 

    (五)公示与聘用 

    对体检合格的拟选调人员在溧水教育信息网公示，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

异议人员，经公开选调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后，由用人单位办理相关聘用手续，与其签订聘

用合同，服务期不少于 6 年。 

因体检或考察不符合要求、拟聘人选公示结果影响聘用、拟聘人选明确放弃聘用以及其他

原因导致选调名额空缺的，如需递补，可由溧水区教育局在各学段面试合格人员中，根据

岗位需求数，确定递补人选。 



    五、相关说明 

    调入人员由区教育局依据学校需求进行适岗分配，享受区内在编教师同等待遇。 

    调入人员如属江苏省级特级教师、地市级学科教学带头人、地市级优秀青年教师以及江

苏省外与之相当的各类名特优教师，     根据相应格次发放安家补贴，其配偶属机关事业单

位在编工作人员可协调办理调动手续。 

    调入人员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时，可在城区学校由区教育局给予优先安排。 

    六、咨询与监督 

    咨询电话：025-57213271（溧水区教育局人事教育科） 

    监督电话：025-57227317（溧水区人社局事业管理科） 

              025-56237859（溧水区纪委派驻第五纪检组） 

    附件：溧水区教育局 2018 年公开选调优秀教师报名表 

 

南京市溧水区教育局 

2018 年 6 月 6 日 

 


